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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简介

（1）项目情况

江门市广源洪化工实业有限公司[以下简称“该公司”]经营场所位于江门市蓬江区杜阮镇杜阮西路 110号，成立于 2020年 8 月 17

日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700MA555EGQOH，法定代表人：张洪彬，主要经营范围为销售危险化学品(按有效的《危险化学品经营

许可证》许可的经营范围经营)。

该公司持有江门市蓬江区应急管理局核发的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》，编号：江 WH经[2020]Aa01I号，许可范围：储存设施，地

址：江门市蓬江区杜阮镇杜阮西路 110号，建筑结构：地上储罐，储存能力：储罐 371立方米。有效期 2020年 07月 24日至 2023年

07月 23日，现即将到期，须办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延期换证。

（2）项目评价结论

江门市广源洪化工实业有限公司的安全现状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（2021修正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八号）、

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5号，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79号修正）、《危险

化学品经营企业安全技术基本要求》（GB18265-2019）等法律法规、标准的要求，具备换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安全条件。



江门市广源洪化工实业有限公司现场勘察影像;

2023/5/31

2023/5/31


